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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监管力度
防止权力滥用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

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根据反映广平
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郑某在办理赵某、
陈某故意杀人一案中违法办案的控告
材料，依法进行了侦查，发现郑某三次
将犯罪嫌疑人从看守所提出， 严重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实施
办法》有关规定，同时，发现看守所存
在管理漏洞。

2010年3月21日，邯郸市人民检察
院向邯郸市公安局制发了《关于对邯
郸市公安局就广平县公安局郑某问题
的检察建议》（邯检建议〔2010〕1号）。
该检察建议明确指出当地公安部门在
对领导干部监管、干警的思想教育、职
业道德教育、人员管理、制度建设和落
实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对此，邯郸市检
察院提出四条检察建议： 加强对领导
干部监管力度，防止权力滥用；加强对
看守所的管理，严格执行看守所规定；
加强对干警的思想政治教育、 职业道
德教育、职业纪律教育、法制教育；加
强对制度的完善和落实， 特别对聘用
人员进行一次彻底地考查， 把问题解
决在萌芽状态。

接到检察建议后， 邯郸市公安局
领导非常重视，先后作出批示，局纪委
会同广平县、 肥乡县公安局对涉及到
的问题进行了核查， 并作出了以下处
理意见：对有关责任人进行处理，经商
请广平县委对郑某予以免职， 并责成
广平县公安局对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批
评教育，写出书面检查；责成肥乡县公
安局对看守所临时人员韩某予以辞
退。加强教育整改和监督检查。对存在
突出问题的广平县看守所、 市公安局
监管部门进行为期一周的集中教育整
顿。 同时，举一反三，对全市监管场所
进行隐患排查，堵塞漏洞，杜绝各类问
题的发生。 市公安局监管处将全市监
所管理分包到人，加强督导检查，切实
将监所的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 结合
当前开展的执法规范化建设对民警进
行教育，提高全体民警的政治、业务素
质和严格依法办案的意识。 结合廉政
风险评估工作， 加强对领导干部履行
职责的监督， 防止违法违纪问题的发
生。 对聘用人员进行考查，对私招滥雇
人员予以清退。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在侦
办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司“场站办”
工作人员范某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
一案中， 发现范某在负责裕华区南位
村道路修筑工程中，利用职务便利，于
2010年 5月 24日收受承建该工程的河
北某公司原项目经理孟某贿赂 60万
元。

2011年6月16日，石家庄市裕华区
人民检察院向石家庄市公共交通总公
司制发了《关于石家庄市公交公司“场
站办”工作人员受贿一案的检察建议》
（裕检建字〔2011〕5号），指出石家庄市
公交公司在管理中存在以下问题：对
重点人员、重点岗位监管不够，特别是
对规章制度的落实监督不到位； 财务
管理混乱， 票务中心现金出库账目记
载不全， 支付工程款不用转账支票方
式支付；不按规定参加招投标，仅用委
托协议形式替代招投标程序， 从而使
公司职工行使权力失去制约。对此，石
家庄市裕华区检察院提出以下检察建
议：以范某受贿犯罪为典型，加强对工
作人员的法纪教育和廉洁自律教育，
定期组织法律教育和预防职务犯罪讲
座， 切实提高全体公共事务管理人员
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意识；加大纪检监
察力度， 促使工作人员树立抵御腐蚀
的思想防线，提高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的能力，做到警钟长鸣；建立上连一级
下管一级的公司管理制度， 一级抓一
级， 层层抓落实， 确保公共财产的安
全；督促、监督下属各单位建立健全各
项规章制度， 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制
衡，从制度和机制上防微杜渐；主管领
导要熟悉和掌握各单位、 各部门工作
人员的日常工作，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问题； 在工程建设和重要设
备采购中， 严格执行招投标的有关规
定，公开、公正、透明，杜绝暗箱操作。

收到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
的检察建议书后， 石家庄市公共交通
总公司高度重视， 立即从廉洁自律意
识教育入手， 提高全体干部和具有管
理工作职能岗位人员的抵御腐蚀能
力；结合2011年“小金库”专项治理工
作，重点加强对人、财、物的管理，进一
步完善公司管理制度； 公司领导进行
廉政目标分解， 进一步加强各级领导
“一岗双管”的责任意识；纪检、财务部
门加强对基础单位的检查力度 ; 严格
执行“公司内部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加强招投标工作及合同资金审核监管
力度等五个方面进行了整改。 在整改
过程中， 他们先后组织干管人员和关
键岗位人员到华北烈士陵园进行宗旨
教育、到西柏坡进行“两个务必”教育、
到石家庄监狱进行警示教育。

加强重点岗位人员监管
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

为有效防止看守所内“牢头狱霸”
现象的发生，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驻所
检察室与看守所共同制定了《监区每
日体表检查制度》、《检察出所等级制
度》、《检察每日巡查制度》 等三项制
度。 试行至今两年多来，效果良好，监
区内没有发生致人伤亡事件。

2010年6月26日，邢台市人民检察
院分别向邢台市委政法委和邢台市第
一看守所制发了《关于加强监所监管
的检察建议》（邢检建议〔2010〕5号），
建议市委领导向全市看守所推荐这三
项有效防止“牢头狱霸”的制度，以维
护被监管人的合法权益。

2010年7月5日，邢台市委常委、政
法委书记柴冠景作出批示： 请公安局
按此建议与市检察院协商， 向全市看
守所发文， 实行三项制度， 维护监所
的安全稳定， 确保司法程序正常运
行。

这三项制度在邢台市监所部门实
行以来，有力地打击了“牢头狱霸”行
为。 通过实行《每日体表检查制度》，
不但及时发现被监管人的伤害痕迹、

发现“牢头狱霸”苗头 ，同时，也增强
了监管人员的责任心， 避免了监管人
员随意虐待、 殴打在押人员的现象，
有效维护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在这三项制度实施的两年多时
间， 邢台市监所部门共打击有狱霸行
为的人员35人； 及时发现并就治在押
危重病人14人； 发现办案单位刑讯逼
供行为3人次。

通过实施 《出所登记调查表制
度》，发现隐性“牢头狱霸”行为7件11
人， 严重伤人虐待行为2件3人， 发现
看守民警违纪2件2人， 有效维护了在
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减轻了监管民警
的思想压力， 促进了监管系统的和谐
发展。 实施《每月巡查制度》使驻所检
察人员及时掌握第一手资料， 变被动
监督为主动监督， 同时， 也对前两项
制度执行和落实情况进行有效督促。
这三项制度的实施较好地发挥了驻所
检察的职能作用， 有效防止了监押场
所的“牢头狱霸”现象，确保了在押人
员的合法权益， 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
果和社会效果。

主动监督加强监所管理
邢台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

监管扶贫专项资金的使用
武强县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

2011年以来， 武强县人民检察院
涉农检察工作队连续接到关于养牛
场支持资金发放不公开 、 标准不统
一、 套取国家资金等问题的反映，尤
其是多个村反映对养牛场建设的扶
贫互助金不知情，可能存在侵犯国家
支农专项资金的问题。 为此，武强县
检察院迅速启动涉农预防工作机制，
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对支持牛场建设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专项预防调查。

2011年7月16日，武强县人民检察
院根据专项预防调查结果，向县农业
扶贫办公室发出《关于对专项资金监
管的检察建议》（武检建〔2011〕8号）。
对调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指出四
类引发职务违法犯罪的隐患和风险：
支持资金的投放对象不尽平衡、程序
不够公开；部分支持资金科目设置繁
多 ，标准不易把握 ；部分支持资金使
用不规范、有漏洞；整体资金投放、使
用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对此，武强
县检察院提出了三条检察建议：加强
学习 ，掌握政策 ；严格把关，防患未
然；明确责任，加强监督。

武强县政府领导同志对该检察建
议给予高度评价， 并要求扶贫办公室
及时落实， 有效整改。 县农业扶贫办
公室高度重视， 专门召开会议进行传
达学习， 并对照建议书中提出的问题
制定了检查和整改措施： 针对检察建
议提出的问题结合本职岗位进行查找
和回头看； 开展大检查活动， 对全县
11个奶牛养殖扶贫基地专项资金试点
运行和落实情况进行全面大检查；制
定实施项目公示制度， 对项目资金分
门别类进行梳理， 接受内外监督，确
保群众知情权； 帮助试点村建立健全
村内互助资金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
加强对互助资金试点村依托企业的监
督； 在检察院的监督下， 对庄伙头第
二牛场、 董庄第六牛场和吉屯第十一
牛场3个牛场拖欠庄伙头村、吉屯村、
前台南村和焦左齐居4个村的占用费
7万元收回，并给付四村村集体，受到
了群众的欢迎。 在落实工作中， 武强
县人民检察院对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及
时进行了回访 ， 保证了整改工作效
果。

建立优抚款发放监督机制
泊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

2011年， 泊头市人民检察院在办
理朱某、崔某、马某等贪污优抚、救济
款案时， 发现泊头市民政局在优抚资
金和救助款发放、 管理、 监督等环节
存在问题。

2011年10月25日， 泊头市人民检
察院向泊头市民政局发出《关于民政
系统在优抚金发放工作中存在问题的
检察建议》（泊检建字 〔2011〕10号）。
该检察建议指出泊头市民政局在优抚
资金和救助款发放、 管理、 监督等环
节存在两方面问题： 对优抚对象生存
的现状没有完全掌握， 虚报现象较为
突出； 对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金发放
随意性很大，冒领问题较为突出。

针对以上问题， 泊头市人民检察
院提出以下检察建议： 民政部门优抚
科、社救科要从服务民生、关注民生、
保障民生的高度看待和做好各项民政
工作； 建立和完善一套公开、 透明的
优抚救济款物发放监督制约机制，维
护困难群体的切身利益； 加强对乡镇
民政人员、 市民政局各相关管理部门
人员的思想教育， 加强法律、 法规学
习和业务知识培训，促进依法行政。

泊头市政法委副书记贺志杰对此
检察建议作出批示： 此建议很好，很

及时， 此事关系到我市民生和稳定大
局， 请民政部门及各相关乡镇与检察
院联合制定有效措施， 严防此类案件
的发生，把党的好政策落实好。

泊头市民政局收到检察建议书后
高度重视， 针对建议书中指出的问
题， 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 进一步采
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加强工作人员的
责任心和公仆意识， 加强对法律法规
及业务知识的学习， 增强责任意识和
廉洁自律观念； 加强优抚对象自然减
员经费的管理， 加大对此类问题的监
督检查力度， 建立奖惩机制； 加强救
济对象的动态管理， 低保科、 救济科
对孤老、 病残、 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
对象、 救济对象每年复核一次， 并公
示7天；完善救济金的审批发放程序，
加大对专项资金的跟踪管理力度。 经
过整改， 该市民政系统优抚金发放工
作日趋规范。

（本版稿件由古孟冬 、牛继芬整理 ）

“这是检察机关的建议” 张浩 作

严格准入 ，
加强管理 ！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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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办公室协办

依法建言


